
 

臺北市防疫二級警戒期間運動指引 2.0（111年 1月 15日起適用） 

規範依據 開放範圍 防疫措施 
確診或發現身體不適者處理方式 

（SOP詳如附件 1） 

遵循中央流行

疫情指揮中心

公告警戒管制

項目，且不得違

反中央及本市

防疫措施規範。 

 

開放各類運動場館（含泳池）

及各類運動項目。 

 

 

1、場館規範： 

（1）場館動線單一出入口管制（停車場出入口應與場館出入口分流）。 

（2）進入場館應採實聯制、量測體溫、當日首次進入場館時須主動申報健康調查。 

（3）全程配戴口罩（僅在泳池內、冷熱水池、烤箱、水療設施、三溫暖、蒸氣室、水域活動等易使口罩潮濕之場合得免戴口罩)。 

（4）運動競賽之參賽選手及裁判於比賽前出具下列健康證明（證明正本或數位證明皆可）之一者，經活動辦理單位確認，得於比賽

期間暫時免戴口罩。 

       ○1  完整接種 COVID-19疫苗 2劑且滿 14日之證明，但第 2劑施打滿 12週者，應出具已施打第 3劑證明。 

       ○2  確診康復證明，但確診康復滿 12週者並應出具已施打 COVID-19疫苗證明。 

       ○3  經醫師評估且開立不建議施打 COVID-19疫苗證明者，應出具 2日內抗原快篩（含家用快篩）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。 

 (5) 場館內如有飲食需求，且能與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者，得免戴口罩。附設之餐飲空間須符合中央餐飲業

防疫指引。 

（6）管制點放置乾洗手液或酒精。 

（7）經常接觸面每隔 2小時消毒 1次，室內空間使用空調時，仍應保持空氣流通。 

（8）運動器材使用後應予消毒，方可提供下一位使用。 

（9）使用更衣室應全程戴口罩。 

（10）淋浴間使用注意事項： 

○1 採單一出入口。 

○2 離開淋浴間後應立即戴上口罩。 

○3 淋浴間定時清潔消毒，以避免地面積水或排水孔阻塞。 

（11）河濱或堤內公園場地：採實聯制及健康調查、全程配戴口罩（除補充水分時得暫時免戴口罩）、落實自主健康管理。 

2、社交距離： 

（1）請維持至少室內 1.5公尺／室外 1公尺之社交距離。 

（2）避免人與人交談及面對面交談狀態。 

（3）運動訓練器材（包含但不限於：跑步機、健身車、飛輪、登階機、重量訓練設備等）採間隔使用或維持至少 1.5公尺社交距離。 

3、人數限制及人員健康管理： 

 (1)容留人數回歸各運動場館／地（含泳池)規定。 

 (2)泳池水質及自由餘氯含量等標準回歸「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。 

 (3)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及有發燒、喉痛、頭疼、腹瀉、倦怠、流鼻水、嗅味覺異常、呼吸急促、呼吸道異常等 

症狀者禁止進入場館。 

 (4)進入場館應遵守運動場地或活動主辦單位的防疫規定，優先使用自備運動器材，使用公共器材、設施或用品前後，請確實清潔與 

消毒，若有身體不適，請立即停止運動；運動後盡快返家，不群聚，若有不適，請尋求醫療協助。 

 (5)活動、比賽、營隊或訓練之工作人員應於活動開始前 2週落實自主健康管理。 

 (6)場館第一線工作人員（教練、防護員、救生員及櫃檯服務人員)皆須完整接種 COVID-19疫苗 2劑且滿 14日，並應落實勤洗手、 

戴口罩及自主健康管理。 

 

1、發現已入場館之身體不適者： 

（1）民眾自行／場館人員協助儘速

返家休息或就醫。 

（2）場館人員記錄身體不適者及相

關聯絡資料，以備可能之疫調

需求。 

（3）市府所屬機關之自營或委外場

館人員應儘速通報主管機關。 

（4）場館消毒。 

2、衛生局通報有確診案例： 

（1）場館人員應儘速填寫通報表（附

件 2）；另市府所屬機關之自營

或委外場館管理人員應儘速通

報主管機關。 

（2）撤離場館民眾及人員，閉館進行

全場館消毒。 

（3）將填妥之通報表（附件 2）提供

衛生局並配合疫調（衛生局防

疫專線：2375-3782）。疫調匡

列人員依規定執行居家隔離或

自主健康管理。 

 

註 1、健康調查內容： 

 （1）目前是否為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或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者？ 

 （2）是否有發燒、喉痛、頭疼、腹瀉、倦怠、流鼻水、嗅味覺異常、呼吸急促、呼吸道異常等症狀（1項以上）？ 

註 2、若有境外選手或工作人員，應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，完成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後，始得入場館訓練或參賽，若有特殊需求，應報請指揮中心同意後辦理。 


